[bookmark: _GoBack]桃園市107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bookmark: _Toc519251619]國中自然學習領域素養導向優良試題甄選計畫(項次44)
1、 依據：
1、 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作業要點。
2、 桃園市107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3、 桃園市107學年度國民教育輔導團整體團務計畫。
2、 目的：
1、 提升教師命題能力，符應素養導向之命題方向。
2、 鼓勵教師產出優質試題，提升教學評量成效。
3、 優良試題公告周知，促進資源交流共享。
3、 辦理單位：
1、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2、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3、 承辦單位：桃園市立大崙國中
4、 協辦單位：桃園市立光明國中、桃園市立八德國中
4、 辦理時間及地點：
1、 收件日期：108年5月24日（星期五）前交件至東興國中。
2、 評審作業：108年6月28日（星期五）前評選完畢，於桃園市自然輔導團網站公告評選結果，並另行文通知獲獎學校。
5、 參加對象：
1、 桃園市國中自然科學學習領域教師（含正式、代理、代課、實習教師）。
2、 個人或團隊（至多三人）參賽皆可。
3、 桃園市各國中請至少送一件作品進行參賽。


6、 實施方式：
1、 比賽送件：
1. 送件資料：
	項次
	項目
	數量
	備註

	1
	報名表
	1份
	1. 見附件一。
2. 一份作品須填寫一張報名表。
3. 紙本需核章。
4. 電子檔請以word檔存檔。

	2
	授權同意書
	1份
	1. 見附件二。
2. 紙本需簽章。
3. 電子檔請以word檔存檔。

	3
	試題題目卷
	1式3份
	電子檔請存成word檔和PDF檔各一份。

	4
	解答及詳解
	1式3份
	

	5
	資料光碟
	1份
	1. 請將前述資料（第1~4項）燒錄在光碟內，燒錄完畢請測試是否可正常讀取。
2. 請用光碟筆在光碟片上註記【校名、試題科目、參賽者姓名】。範例：東興國中 理化科 謝小宇。


以上資料請於108年5月24日前以掛號（郵戳為憑）方式郵寄至：
32088 桃園市中壢區廣州路25號  東興國中 謝豐任老師。
（請逕行列印附件四之檔案，黏貼於信封外，並檢查送件資料是否完備）
2. 評選方式：
(1) 初審：由國教輔導團員進行初審，錄取前20%作品進入複審。
(2) 複審：由外聘專家學者進行複審。
(3) 評分標準：
	項次
	評分項目
	比例

	1
	符合命題取材之一般性原則（附件三）
	25%

	2
	切合108課綱素養導向之評量精神
	25%

	3
	命題內容多元、創新
	25%

	4
	參賽表件齊全、格式符合規定
	25%


3. 注意事項：
(1) 請全市各國中至少送一件作品進行參賽，每件參賽人數最多三人。
(2) 試題內容請勿出現命題教師姓名及參賽學校名稱。
(3) 參賽作品恕不退件，得獎作品須同意該作品授權給予桃園市政府；桃園市政府擁有複製、公佈、發行、教學等相關用途之使用權利。
(4) 稿件涉及引用他人著作內容、圖片、軟體等部分，請依著作權法相關規定辦理。若有不當引用或抄襲，經檢舉查證屬實者，追回所發獎項、稿費並取消得獎資格。
(5) 獲獎作品將彙整公告於輔導團網站，提供各級學校教師觀摩。
(6) 上述辦法若有未盡事宜，由主辦單位隨時公佈最新消息於桃園市輔導團網站。
二、獎勵方式：
1. 獲獎教師將獲頒命題稿費，並依教育局獎勵辦法簽請獎勵：
	名次
	名額
	稿費
	獎勵

	特優
	取三組
	每組5,000元
	每人嘉獎乙次

	優等
	取九組
	每組3,000元
	每人獎狀乙紙


2. 獲獎總名額上限為參賽作品總數之20%，若件數不足，主辦單位有保留從缺之權利。
3. 稿費計算：每字稿費為0.8元（含試題、解答及詳解），圖片使用費每張200元。特優組稿費每組合計不超過5,000元，優等組稿費每組合計不超過3,000元。
4. 若參賽作品為團體方式參賽（每組最多三人），將由其中一名教師代表領取稿費。
5. 承辦單位工作人員表現優良者，擬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及「桃園市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教職員獎懲要點」辦理敘獎3人嘉獎1次、核頒3人獎狀1紙。
7、 經費來源：
1、 本案所需經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要點」及「桃園市107年度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計畫」專款項下支應。
2、 本活動總經費94,000元，為本市國中教育科專業成長計畫，為縣市自籌款（經費概算表詳如附表五）。
8、 預期成果：
1、 提供實作機會，提升教師素養導向命題能力。
2、 透過優良命題分享，強化各校教師教學評量效能。
9、 本計畫經教育局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桃園市107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國中自然學習領域素養導向優良試題甄選計畫
【報名表】
	主辦單位填寫
	試題編號
	
	交件日期
	108 年    月    日

	參賽單位填寫
	學校名稱
	桃園市立          國中

	
	聯 絡 人
	姓名：
職稱：
電話：
手機：
E-mail：

	
	試題範圍
	第        冊

	
	試題科目
	□生物科       □理化科      □地球科學

	
	命題教師
(至多三人)
	姓 名
	職稱
	E-mail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校長：

附件二：
桃園市107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國中自然學習領域素養導向優良試題甄選計畫
【授權同意書】
一、著作財產權之讓與
[bookmark: _Toc512797846]本人(下稱甲方)同意因參與「桃園市107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國中英語文學習領域優良試題甄選」而創作之著作，其著作財產權均無償讓與桃園市政府教育局，並保證作品內容未侵犯任何第三人之權利，否則應就乙方因行使上述受讓之著作財產權，而生之損害或損失(包括但不限於律師或訴訟費用)負賠償責任。
二、創用CC授權之同意
[bookmark: _Toc512797847]乙方同意將上述受讓自甲方之著作，以創用CC『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台灣2.5版對不特定之公眾授權；乙方仍保有受讓自甲方之著作財產權，但同意授權予不特定之公眾以重製、散布、編輯、改作、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演出、公開傳輸、公開展示之方式利用該著作，惟利用人除非事先得到乙方之同意，皆需依下列條件利用：
· 姓名標示：利用人需依著作人指定之方式標示著作人之姓名
· 非商業性：利用人不得為商業目的而利用本著作
· 相同方式分享：若利用人改變、轉變或改作本著作，當散布該衍生著作時，利用人需採用與本著作相同或類似的授權條款
創用CC「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2.5版台灣授權條款詳見：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2.5/tw/

甲    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名）
乙    方：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月     日

附件三：
命題取材之一般性原則
（1） 整體及選文取材
1. 原創性：試題為原命題者之創見，非抄自參考書、補習班講義或任何其他書籍；若有參考資料，必須註明出處，並經適當改寫，避免抄襲。
2. 公平性
(1) 試題中避免出現對特定性別、種族、省籍、宗教、地區、黨派等特別歧視或是褒獎的用字或敘述。
(2) 試題內不宜含有某些群體（地區、性別、省籍等）所特別熟悉或比較陌生的訊息。
(3) 測驗所使用的語言與敘述，須為一般國中學生所能理解。
3. 適切性
(1) 提供足夠之解題線索及背景資訊。
(2) 每題只針對單一能力指標進行評量。
(3) 避免將四個是非題拼湊成一個選擇題。
(4) 取材為國中課程中重要觀念，且情境自然合理，符合學生生活經驗。
(5) 試題若含圖表，圖表必須是答題的重要資訊來源；且圖表及相關計算應盡量簡單明瞭，不要太過繁複。
(6) 題組之選文必須是答題關鍵來源。
(7) 各試題之間應互相獨立，避免出連鎖性試題。
（2） 題幹
1. 題意明確完整，受試者不必閱讀選項即可了解題意。
2. 試題的題幹應只提出「一個明確的問題」。
3. 題組的題幹中所提出之問題，均應經由閱讀選文才可作答。
4. 題組中題幹盡量使用完整問句，而非不完整之直敘句。
5. 單題題幹不宜過長。
6. 避免問無關文意理解之細微末節。
7. 盡量避免問「何者為非/錯誤」。如須以否定句陳述問題，則需強調否定用字（例如：使用底線或粗體字等）。
（3） 選項
1. 答案明確唯一，不會引起爭議。
2. 正確答案隨機變化位置，且其出現在各選項的機率應大致相等。
3. 選項宜依某種邏輯次序（方向、季節、時間先後、字數長短、字母順序等）排列。
4. 各選項的字數應盡量相近。
5. 選項之間應相互獨立，避免意義重疊。
6. 每個錯誤選項均具誘答力；即誘答選項之間應具同質性及似真性。
7. 盡量避免在同題中出現互斥之選項。
8. 題組之選項避免跨題互相提供線索。
9. 盡量避免「以上皆是」或「以上皆非」的選項。

附件四
	掛號
	謝
豐
任
老
師
收
	32088

	郵票黏貼處
	
	

	
	
	桃園市中壢區廣州路25號  東興國中

	桃園市107學年度「自然科學學習領域
優良試題命題競賽」報名用資料袋

寄件者學校：
寄件者地址：

寄 件 者：
連絡電話：
	
	

	左列各項有任一項未符合者，請勿送件，送件後經查核亦不予評審，請審慎檢視。

本資料袋內附資料如下：
· 報名表      一份
· 授權同意書  一份
· 試題題目卷  一式三份
· 答案及詳解  一式三份
· 資料光碟    一份
	
	




